
 

 

公民黨就《露宿者政策及相關支援服務與行動措施》提交意見書 

 

  根據社會福利署及其他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數據，過去八年來，露宿者人

口由 300 人大幅增至 1600 人。面對龐大的露宿人口，政府過去透過軟硬兼施的

行動方針，嘗試讓露宿者放棄露宿重新投入社會。過去政府一邊透過社署對不

同非政府機構所營辦的服務中心、綜合服務隊和露宿者之家提供資助，另一邊

廂透過行使不同部門的職權，作出不利露宿人士的決定和行政安排，例如將公

園、球場的凳子加扶手、在地上灑水灑臭粉、並以強力水喉清洗露宿者所處的

地方。以上措施，的確能有效驅趕露宿人士，所提供的服務亦可以讓他們的生

活質素上升，但長遠而言，真的可以幫助露宿者放棄露宿嗎？ 

 

  公民黨認為，現時政府所推出針對露宿者問題的措施，是治標不治本的。

面對現今情況，必須要問的是，究竟政府目的是要透過幫助露宿者重新投入社

會，讓整個社會的生活質素得以進步，還是單單要將他們趕走，改善市容？  

 

對現有服務支援不足 

 

  現時，社署所資助的綜合服務隊只有三隊，分別是服務港島及離島區的聖

雅各福群會、服務油尖旺區的救世軍、以及服務九龍（除油尖旺區外）和新界

區的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。這些服務隊主要透過輔導、外展、起居照顧（例

如沐浴、剪髮）、就業輔導、緊急/短期住宿服務和服務轉介幫助他們放棄露

宿。但現實是，三隊綜合服務隊跟本部能滿足全港約 1600 露宿者人口的需要。

以露宿者人口最為密集的深水埗區為例，雖然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負責服務

該區，但同時他們亦需兼顧新界及九龍其他地區的服務，在這情況下，針對深

水埗區露宿者的服務並不足夠。 

 

  因此，公民黨建議透過增加資助，鼓勵更多非政府團體，針對個別社區獨

有的環境和需要營辦綜合服務隊。同時研究如何增加社區對露宿者問題的關注

和參與、以及讓市民／非政府團體推動以社會創新的計畫，讓針對露宿者的服

務達至可持續，甚至自給自足的目標，以減低公共財政的負擔，並更有效運用

社會資源。 

 

缺乏長遠政策支援 

 

  昂貴的住屋支出對無業、甚至透過就業服務重新投入職場的露宿人士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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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是難以負擔的。即使不同的非政府團體，以政府資助提供短期住宿服務，

亦難助露宿人士離開街頭。由此可見，就算增加資助額，但缺乏長遠政策支

援，只將資源用作短期措施，除了紓緩露宿者所帶來的社區問題外，對露宿者

人口背後的社會結構問題並無助益。 

 

  就如何為露宿者重新投入社會，長遠而言改善生活的議題上，公民黨建議

可以為露宿者提供長達三至四年的宿舍服務。參考社會企業深井光房的營運模

式，宿舍服務可以透過以每年續約，最多四年的模式，以中期低價住屋服務，

讓露宿人士得到喘息的空間。在此期間，再配合就業輔導和職業訓練等相關服

務，讓露宿人士為未來做好準備，長遠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。 

 

總結 

 

公民黨希望政府當局可以讓露宿者服務政策真正做到治標治本，投入資源讓露

宿者能重投社會，向上流動，而非單單要將他們趕離街頭，無視社會結構、貧

富懸殊，以及機會不均等等問題。讓露宿者重拾生活的尊嚴，而非透過對抗性

的驅趕措施，讓他們被逼遷到更惡劣的居住環境，並破壞露宿人士和政府的互

信。因此公民黨有以下建議： 

 

1. 透過增加資助，鼓勵更多非政府團體增設針對個別社區獨有的環境和需要

的綜合服務隊，必要時由政府合營／主導。 

 

2. 研究如何增加社區對露宿者問題的關注和參與、以及讓市民／非政府團體

推動以社會創新的計畫，讓針對露宿者的服務達至可持續，甚至自給自足

的目標。 

 

3. 為露宿者提供長達三至四年的低價宿舍服務，並輔以一系列相關服務提升

向上流動的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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